
附件8
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材料真实性“双承诺”保证书

	姓   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
	

	所属部门
	
	申报资格
	

	个

人

承

诺
	本人所提交的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材料真实有效。如有弄虚作假，本人愿接受相关政策规定处理，三年内不申报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部门

推荐

承诺
	经审核，该同志所提交的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材料真实有效，已公示，无异议。如材料有弄虚作假，学院及本人愿承担一切责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材料审核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

部门负责人签名：

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说

明
	1.凡缺“双承诺”保证书的申报材料，不得进入评委会参加评审。

2.每个“签名”处都必须经本人亲自手写，不得盖私人印章，不得代签，否则无效。

3.“双承诺”保证书填写完成后同《二级学院考核推荐意见》等纸质材料一并上交学校职改办。



